国家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已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即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所有学段全覆盖，所有公民办学校全覆盖。
一、学前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每生每年1000元，原则上按学期发放。
二、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用于资助在籍在校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小学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寄宿生每生每年1250元，非寄宿生每生每年625元。
2.初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寄宿生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每生每年750元。
3.特殊教育学生每生每年1500元。
原则上按学期发放。
三、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政策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范围及标准：
1.免学杂费。是指对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学杂费。免学费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
2.国家助学金。资助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分三个档次：每生每年1800元、每生每年2300元、每生每年2800元，原则上按学期发放。
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
中等职业学校资助范围及标准：
1.国家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面特别优秀的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每生每年6000元。
2.免学费。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学生、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免除学费（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免学费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
3.国家助学金。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农村学生（不含县城）、涉农专业学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原则上按学期发放。
[bookmark: _GoBack]五、备注
上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在籍在校(含送教上门)学生”，包括以下7类：
1.经乡村振兴部门确认的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子女(脱贫户)；
2.经民政部门确认的低保家庭(有家庭成员是低保对象)学生；
3.经民政部门确认的特困供养学生；
4.经民政部门确认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5.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确认的烈士子女；
6.经残联部门确认的残疾学生；
7.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包括：乡村振兴部门监测的边缘户，即边缘易致贫户；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疫情造成重大损失、因家庭成员遭受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情况影响其子女入学就读及其他需要资助低收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